[image: image1.emf]法定傳染病病患 （ 結核病除外 ） 隔離治療及 重新鑑定隔離治療之作業流程

醫療院所發現法定傳染病病患或疑似病患

第四類及第五類傳染病 第一類傳染病 第二類傳染病及第三類傳染病

移送隔離治療

由醫院填寫

「 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 」 (

附件 1)， 並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

是否住院隔離 是否為隔離治療機構 是

否

地方主管機關填寫 「 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 （ 附件 2)」 (以下簡稱

「 隔離治療通知書 」）， 以密件送達病患或其家屬後 ， 轉院至隔離治療

機構 ， 並副知隔離治療機構 、 病患居住地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

關 。 (備註 1-3)

一 、 移送至隔離治療機構前 ， 醫療費用 由中央健康保

險署支付 。

二 、 移送至隔離治療機構後 ， 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支付

(含本國健保身分 、 無健保身分及外國人士 )， 中央

健康保險署代辦 。

醫療費用由中央健康

保險署支付

否

地方主管機關填寫 「 隔離治療通知書 」， 以密件送達病患或其家屬 ， 並

副知隔離治療機構 、 病患居住地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。 (備註 1)

是

依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

經治療後認為無繼續實施隔離治療必要時， 各級主管機

關應即解除其隔離治療之處置 ， 由 地方主管機關 填寫 「

法定傳染病 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 (附件 4 )」 （ 以下簡稱

「 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 」 ） ， 以密件 送達病患或其家

屬 ， 並副知隔離治療機構 。

備註 ：

1、 隔離治療通知書之內容已含括提審權利告知事項， 如預期無法於 24小時內送達病患或其家屬簽收 ， 則應

先開立提審權利告知書於本人及其指定親友(如附件 5)， 並於 3日內送達隔離治療通知書 。

2、 「 隔離治療通知書 」 及 「 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 」， 由隔離治療機構所在地 地方主管機關開立 ； 病患隔離

治療期間 ， 如須轉其他隔離治療機構 ， 原隔離治療機構應通知當地地方主管機關， 由當地地方主管機關

協助轉院及通知接受轉院之地方主管機關。 接受病患轉院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需重新開立「 隔離治療

通知書 」。

3、 各項通知書之送達 ： 如病患無法簽收 ， 則由其家屬代收 ； 如家屬不在現場 ， 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67條至 74

條規定辦理送達 ， 並依同法第 76條規定 ， 送達人應製作送達證書 ， 提出於行政機關附卷 ； 倘有同法第 78

條第 1項各款規定事由 ， 則採公示送達 。

重新填寫 「 隔離治療通知書 」， 並於時

限內完成送達程序 。 (備註 1)

否 是否繼續隔離治療

隔離治療期間超過 30日 ， 地方主管機關

應至遲每隔 30日另請 2位以上專科醫師

重新鑑定有無繼續隔離治療之必要 (重

新鑑定隔離治療單如附件 3)。

隔離治療 是否 超過 30日

是

是

否


